




主要用于列支科技人员到“三区”县开展科技服务的交通差旅、购

买意外保险和培训费用等 。

(二)对表现优异、做出重要贡献的选派对象以及对执行本

专项计划成绩突出的单位，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宣传表扬 。

(三)对派出科技人员与服务对象联合申报的产学研科技计

划项目，同等条件下给予优先支持，有条件的地区、 单位对派出

人员应从人才工作经费中给予更多支持。

( 四)其他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按照《关于印发〈边远贫困

地区、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实施方案)的通知》

( 中组发〔2011 〕 23号) 执行。

三、 相关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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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一) 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认真与受援地区对接科技需求，

引导和组织广大科技人员积极申报，为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

进乡村振兴做出应有贡献。

(二)各单位要严格把关， 对往年作为选派对象但没有提交

“五方协议”书和考核表的科技人员原则上不再推荐 。

(三)各单位应提前做好统一调配工作，向受援县均衡分配

选派对象，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可适当增加名额。

(四 )请各州 (市)科技主管部门、 各单位组织相关人员认

真填写《2026年云南省“三区”科技人才选派五方协议书》 (详见

附件2) ,并统一填报《“三区”科技人才选派对象情况汇总表》

(详见附件3) 。 上述申报材料允许电子签章，材料真实性纳入

诚信管理 。

(五)请各州(市)科技主管部门、各单位于2026年 2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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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将签章齐全的本州 (市) 、 本单位拟选派对象(包括拟派往其

他地区的科技人员 )的《2026年云南省“三区”科技人才选派五方

协议书》扫描文档、 《“三区”科技人才选派对象情况汇总表》扫

描文档及可编辑Excel文档发送至邮箱 kjt63169621@126.com,

签章齐全的上述材料纸质版一式两份邮寄至省农村科技服务中

心。

四、 联系方式

邮寄地址： 昆明市五华区护国路28号云南省农村科技服务

中心成果转化科，邮编： 650021

省农村科技服务中心，0871-64630653 。

省科技厅农村科技处，0871-63140939。

。

附件： 1. 云南省“三区”县名单 (89个 )

2. 2026年云南省“三区”科技人才选派五方协议书

3.“三区”科技人才选派对象情况汇总表

4.“三区”人才州 (市) 科技主管部门联系方式

云南省科学技术厅

2026年 1 月 13 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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